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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環署廢字第0990116018號

主旨：修正公告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或其容器，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除潤滑油部分施行至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外，其餘部分自即日生效。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五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1、 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以下簡稱物品責任業者）範圍如表一。

2、 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之容器，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以下簡稱容器責任業者）範圍如表二。

3、 物品責任業者之物品製造業者、物品輸入業者，應申報物品之營業量或進口量，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
4、 容器責任業者之容器商品製造業者及容器商品輸入業者，應申報物品之容器之營業量或進口量，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
5、 容器責任業者之容器製造業者及容器輸入業者，應申報物品之容器之營業量及銷售對象。
6、 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供容器商品製造業裝填物品成商品者，該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之回收清除處理費由容器商品製造業者負責申報、繳納。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銷售予容器商品製造業者之量，平板容器製造或輸入業者、非平板類免洗餐具製造或輸入業者得檢具銷售量扣抵彙總表，於其營業量或進口量中扣抵。
7、 生質塑膠之原料製造、輸入業者及平板容器板材之輸入業者，應申報原料或平板容器板材之營業量或進口量及銷售對象，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其中非銷售予容器、平板容器板材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製造業者之量，得檢具銷售量扣抵彙總表，於其營業量中扣抵。生質塑膠材質之容器、平板容器板材、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製造業者，應申報生質塑膠材質之容器、平板容器板材、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之銷售量。生質塑膠材質之容器、容器商品、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輸入業者，應申報容器、容器商品、平板容器、非平板類免洗餐具之進口量，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
8、 應負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責任之製造業者（以下簡稱繳費責任製造業者），除平板容器或非平板類免洗餐具製造業者外，依下列原則認定：
（1） 物品上標示商標之使用者為繳費責任製造業者。

（2） 物品上未標示商標者，以標示之製造廠商為繳費責任製造業者；標示之製造廠商二個以上者，以委託者為繳費責任製造業者。

（3） 物品上未標示商標及製造廠商者，以製造者為繳費責任製造業者。

9、 無須依公告事項八負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責任之受託製造業者，應申報物品之受託製造量及委託製造者。

10、 輸入業者輸入物含本公告列管之物品者，亦為該物品之輸入業者。

11、 屬本公告列管物品或其容器之範圍，依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貨品分類號列相關規定認定。但未列於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貨品分類號列者，該物品或其容器之製造、輸入業者仍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

12、 應申報營業量或進口量，並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之責任業者，其年度應繳納之回收清除處理費為新臺幣一百元以下者，免列管為責任業者。

13、 責任業者及其所屬公會或環境保護相關團體得隨時提出具體科學性數據、資料，供檢討修正之參考，本署得依廢棄物清理法規相關規定修正公告。[image: image1.jpg]



表一

	物品
	定義
	一般廢棄物之性質
	責任業者範圍

	乾電池
	以化學能直接轉換成電能，組裝前單只（cell）重量小於一公斤，密閉式之小型電池，包括一次（primary）電池及二次（rechargeable）電池，若以形狀區分，包括筒型（圓筒及方筒）、鈕釦型（button cell）、及組裝型（battery pack）。但不包括鉛蓄電池及需另行添加電解液或其他物質始能產生電能者。
	1、 不易清除、處理。

2、 含有害物質成分。
	一、物品製造業者：製造物品之事業及機構。

二、物品輸入業者：輸入物品之事業及機構。

	機動車輛
	機動車輛。
	1、 不易清除、處理。

2、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潤滑油
	以礦油、動、植物油或合成基油等為原料製成，具有促進引擎機械加工運轉、散熱或減低磨損等功用之油料。
	1、 不易清除、處理。
2、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輪胎
	外胎，但不包括實心胎。
	1、 不易清除、處理。
2、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鉛蓄電池
	鉛蓄電池
	1、 不易清除、處理。
2、 含有害物質成分。
	

	電子電器
	1、 電視機：包含影像管類，非影像管類（本類限使用交流電）及彩色影像投射機（指內投式彩色影像投射電視機）。
2、 電冰箱：包含壓縮式及電動吸收式的冰箱、冰桶。
3、 洗衣機：洗衣容量為乾衣十五公斤（含）以下者。
4、 冷、暖氣機：標示冷房能力八○○○Kcal/h（或九．三KW）（含）以下之窗型、箱型及分離式冷、暖氣機。但不包括水冷式冷、暖氣機、機動車輛、船舶或航空器上使用之冷、暖氣機。

5、 電風扇：桌扇、立扇、壁扇、窗扇、吊扇及通風扇等裝有輸出功率一二五W（含）以下交流電動馬達之電風扇。
	1、 不易清除、處理。
2、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3、 含有害物質成分。
	

	資訊物品
	筆記型電腦、主機板、硬式磁碟機、電源器、機殼、監視器（包括CRT及LCD）、印表機、鍵盤（使用於電腦週邊之輸入設備，但不包括數字鍵盤）。
	1、 不易清除、處理。

2、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3、 含有害物質成分。
	

	照明光源
	直管日光燈、環管日光燈、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緊密型螢光燈管、白熾燈泡（燈帽直徑為二．六公分以上）、高強度照明燈管（High Intensity Discharge；HID。
	1、 不易清除、處理。

2、 含有害物質成分。
	

	平板容器
	平板容器係指以表二之紙、塑膠或生質塑膠製成之平板加工製成之容器或容器之蓋，例如盒、蓋、盤、托盤、速食容器、免洗餐具等。

免洗餐具係指專供餐飲消費者一次使用，用過即丟之特性而設計加工製成之餐具，客觀上不再經洗滌後重複提供消費者使用者，包括杯、碗、盤、碟、餐盒及其餐盒內盛裝食物之內盤。
	1、 不易清除、處理。
2、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一、物品製造業者：製造物品之事業及機構。

二、物品輸入業者：輸入物品之事業及機構。

三、生質塑膠之原料製造、輸入及平板容器板材製造、輸入之事業及機構。

	非平板類免洗餐具
	以表二之容器材質製成之免洗餐具，但不包括平板容器。
	1、 不易清除、處理。
2、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僅限含金屬、玻璃或塑膠成分者）。
	


表二

	物品
	容器定義
	一般廢棄物之性質
	責任業者範圍

	1、 食品、動物食品、飼料。

2、 乳製品。

3、 調味品、醋。

4、 食用油脂。

5、 飲料。

6、 礦泉水、純水、蒸餾水及其他供飲用之包裝水。

7、 酒（係指菸酒管理法所稱之酒）。

8、 藥酒，含取得行政院衛生署藥品許可證者。

9、 胺基酸類及多種維他命之內服液劑。

10、 氧氣。

11、 化粧品（不含彩粧類）。

12、 人身清潔保養用品、動物清潔保養用品。

13、 精油及樹脂狀物質（係指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貨品分類號列三三○一類物品）、香水、除臭劑。

14、 海水、鹽。

15、 清潔劑。

16、 酒精。

17、 眼鏡清洗液、保養液。

18、 紙巾、濕巾。

19、 乾燥劑、除濕劑。

20、 電瓶液。
21、 潤滑油、潤滑劑、液壓油。
22、 著色料、顏料、染料、墨。
23、 蠟、擦光劑、除垢劑、抗震劑、防銹劑、防凍劑。
24、 塗料（係指油漆、油漆溶劑、水泥漆、凡立水）。
25、 接著劑。
26、 填縫劑、補土、塑鋼土。
27、 瓦斯、煤油、燈油、補充用打火機油。
28、 環境衛生用藥，含一般環境用藥及特殊環境用藥。
29、 農藥。
30、 肥料。

31、 成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1、 容器係指以下列一種或一種以上為主要材質製成供裝填用，且裝填之主要形態非袋、膜、布、箔等包裝者：
1、 鋁。
2、 鐵（係指鋼片）。
3、 玻璃。
4、 紙（係指經浸蠟處理或塗佈、貼合塑膠薄膜或鋁箔之紙板）。
5、 鋁箔包（含紙、鋁箔及塑膠之複合材質）。
6、 塑膠：
(1) 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PET）。
(2) 聚苯乙烯（PS）—發泡。
(3) 聚苯乙烯（PS）—未發泡。
(4) 聚氯乙烯（PVC）。
(5) 聚乙烯（PE）。
(6) 聚丙烯（PP）。
(7) 其他塑膠。

7、 植物纖維

8、 生質塑膠。
2、 容器包括容器商品之蓋子、提把、座、噴頭、壓嘴、標籤及其他附件，使用後併容器廢棄者（標籤及其他附件之主要材質不限一之1至8）。
3、 容器不含容量達十七公升以上者。
4、 以一、4之紙為主要材質之容器，僅限免洗餐具及氣密或液密包裝之紙容器。

5、 以一、6、(2)之發泡聚苯乙烯為主要材質之容器，不包括以EPS（Expanded Polystyrene）製成者，但包括以EPS製成之免洗餐具。

6、 物品以袋、膜、布、箔等包裝裝填後，再包裝於容器內者，該容器仍為本公告列管之容器。

7、 容器商品之所有容器皆為本公告列管之容器。

8、 以一、7之植物纖維為主要材質之容器，僅限免洗餐具。

9、 裝填成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之容器僅限於藥廠售出時使用之容器。
	1、 不易清除、處理。

2、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僅限含金屬、玻璃或塑膠成分之容器）。

3、 含有害物質成份（僅限環境衛生用藥之特殊環境用藥及農藥廢容器）。


	1、 容器商品製造業者：製造容器商品之事業及機構。但不含製造生質塑膠容器商品之事業及機構。
2、 容器商品輸入業者：輸入容器商品之事業及機構。
3、 容器製造業者：製造容器之事業及機構。
4、 容器輸入業者：輸入容器之事業及機構。
註：

容器商品係指以容器裝填物品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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